附件1：

2026年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慢病药物临床评价与药学研究专项基金（中美华东
基金）工作方案

一、宗旨
为进一步鼓励医疗机构开展慢病药物的临床药学研究，聚焦慢病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评价等方面，推动医疗机构慢病药品的合理使用与管理优化，为药品准入、临床用药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拟设立“2026年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慢病药物临床评价与药学研究专项基金”。

二、委员会组成
2026年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广东省药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及三甲医院临床或药学专家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

三、基金申报运行流程
（一）项目方向
项目拟资助以下研究方向，申报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方向的课题进行申报（立项糖尿病领域、心血管领域、免疫领域、肾病领域、呼吸领域、肿瘤领域等治疗领域药物研究）：
1.慢病药物的临床综合评价;
2.医疗机构慢病药物管理相关研究;
3.慢病药物临床路径与用药规范化研究；
4.药学服务中慢病管理的相关研究；
5.慢病居家药学服务与科普宣教内容相结合模式的探索;
6.肿瘤药物相关的药学评价与研究；
7.其他慢病药物相关的药学评价与研究。
（二）项目数量及支持经费
本年度研究基金设立重点委托课题5项，一般课题25项，青年课题6项，合计36项。
1、重点课题（4万元/项）。本项课题支持申报人聚焦前沿学科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申报人应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原则上不超过55周岁，课题申报单位原则上要求为三级甲等医院。
2、一般课题（2万元/项）。本项课题支持申报人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内影响力，研究内容需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课题申报单位要求为二级及以上医院。
3、青年课题（1万元/项）。本项课题主要突出培育项目，支持药学人员在选题范围内开展自由探索研究。课题申报单位要求为二级及以上医院，申报人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
经立项后一次性拨付资助经费，课题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如确需要可延期1年，但需提交延期报告。课题完成后需提交研究成果与总结报告，经专家评审合格后结题。
（三）具体流程
药学会发项目申报通知到各医院药学部门→医院药学部门向药学会提供科研方案→评委会评审方案的合理性，选出立项项目→立项单位签订立项合同书→药学会将经费转入立项单位→项目研究→向药学会交结题报告→评审→通过评审的结题报告由药学会备案。
[bookmark: _GoBack]（四）项目申请
广东省行政区内二级以上医院在岗药学人员可向广东省药学会提出项目申请（每家医院限报1-2个项目，已获得本会医院药学研究基金资助但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年度基金），提交指定项目申请书，申请书须经申请者单位同意并签盖公章。评委会评选出36个项目并确定资助金额，最终以在广东省药学会官网公布为准，获得立项单位须在名单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与本会签订《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立项合同书》。
（五）科研经费管理
1、项目立项后，广东省药学会将项目经费转入立项单位。根据国家财务审计政策，立项单位在收取科研基金后，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税务发票。由立项单位监督管理经费的使用，保证专款专用。
2、课题负责人应积极使用相关科研经费着手课题的进展实施。凡经费下达超过半年（含半年）完全没有经费支出的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得申报下一年度新的课题。本学会将加强项目关键环节考核，项目实施进度严重滞后或难以达到预期绩效目标的，及时予以调整或取消后续支持。
3、资助项目一经批准，不得无故中止。资助项目负责人如调动工作，需把项目迁移到新单位继续开展研究，应征得调出、调入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同时在本学会进行备案。
4、资助项目因故中止或撤销，提交有关《项目中止报告表》及项目经费决算表，及时清理账目，将余款限3个月内悉数交由本学会审查后交由本学会财务核销。
5、对于不能按照要求完成的立项课题将不予结题。经费退回学会。
（六）结题材料
项目完成后，立项单位应向评委会提交项目结题报告与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经费使用清单，由评委会负责评审。评审通过后的项目结题报告应交本会备案。凡未提交项目结题报告或其内容不真实的，本会保留追究责任。
（七）知识产权
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研究者所有，但本会及赞助单位可以在其资料中无偿引用该研究成果。
